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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冬季退役士兵
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４〕９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和国家关于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做好全省２０１３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接收对象和时间
　　２０１３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对象：

    （一）义务兵。服现役满２年未被选取为士官的；因伤病残等原因滞留部队服现役超过２年的；服现役未满２年因政治、身体等原因需要提前退出现役的。

　　（二）士官。服现役满规定年限的；符合有条件全程退役规定由部队批准退役的；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士官时参照直招士官的有关规定定级定衔后符合退役条件的。

　　退役士兵档案移交工作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底，具体要求按照《退役士兵档案移交审核工作规程（试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转业士官档案由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审核后，于２０１４年４月中旬前移交各地。全省２０１３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前完成。

　　二、认真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一）落实符合安置条件退役士兵的工作岗位。

　　对符合《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规定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由各级政府安排工作。对《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施行前入伍，退役后本人自愿选择入伍时安置政策的城镇退役士兵，仍采取政府安排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安置。

　　全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都有依法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责任和义务。任何部门、行业和单位不得下发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不得限制、禁止下属单位接收退役士兵。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国防义务均衡负担原则，会同机构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科学合理制定安置计划并报本级政府下达。中省直单位的退役士兵安置计划，除由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下达计划的单位外（共１９家，名单见附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当地政府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下达。

　　各级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部门要严格掌握政策标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档案计分和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安置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对《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颁布施行后入伍，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不得开具《安置介绍信》。对《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颁布施行前入伍，退役后选择入伍时安置政策的城镇退役士兵，没有非农《优待安置证》、《入伍通知书》，档案作假、占用农村指标入伍、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等不符合安置政策的，不能享受安排工作或自谋职业政策。在校大学生、直招士官退出现役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按照政策标准发放自主就业和自谋职业退役士兵经济补助。

　　对２０１３年冬季退役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政发〔２０１２〕４０号）有关规定，发放自主就业经济补助。自主就业经济补助标准的计算公式是：４５００元×服义务兵年限＋１０００元／年×服士官年限。退役士官服义务兵年限以档案记载为准。其中，我省２０１１年冬季征集的城镇义务兵退役后，其一次性经济补助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２０１１年征兵优待政策的紧急通知》（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１〕１１５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以当地２０１０年度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不符合易地安置条件、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不发放经济补助（在校大学生除外）。选择复学的在校大学生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经济补助由征集地发放。

　　对《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颁布施行前入伍，退役后选择入伍时安置政策的城镇退役士官，符合安排工作条件而选择自谋职业人员，发放自谋职业经济补助，自谋职业经济补助标准按各地有关规定执行。

　　（三）全面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省军区《关于加强全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吉政发〔２０１１〕１９号），通过政府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全面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要积极创新教育培训形式和内容，采取“订单培训”、“定项培训”、“定岗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退役士兵接受各类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需求。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企业承担教育培训任务，提供实训实习条件。鼓励各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对工作开展好的地区，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确保教育培训工作取得实效。

　　（四）大力扶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制定扶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的措施办法，鼓励有创业意愿、具备创业条件的退役士兵自主创业。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为退役士兵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搭建信息网络平台，采取组织职业介绍、就业推荐、专场招聘会等方式，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按照城乡一体的原则，将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各项优惠政策，调整适用于所有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三、加强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切实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注重研究解决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分工协作落实好国家和我省的各项政策，维护退役士兵合法权益。强化依法安置，对违反安置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歧视、损害退役士兵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依法处理。
　　附件：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下达安置计划的中省直单位名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１日
附件
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
下达安置计划的中省直单位名单
（共１９家）
　　沈阳铁路局
    中国网络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北方电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分公司
    中国石化吉林石油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吉林银行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吉林省邮政公司
　　吉林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吉林省烟草公司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